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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八届会议 

议程项目 161 

东道国关系委员会的报告 

  2023 年 10 月 2 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致秘书长的信 

 谨向你通报美国作为联合国总部东道国违反国际法律义务的又一事例。2023

年 9 月 24 日，在参加大会第七十八届会议高级别周活动的伊朗代表离开后，纽约

约翰·肯尼迪机场发生了一起不幸事件，涉及以有辱人格的方式对待伊朗代表。 

 事发当天，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三名高级官员领取登机牌后，在登上汉莎航空

公司定于 15 时 45 分起飞的 401 号航班之前遭受美国当局非法、歧视性的“二次

安检”对待。在我们继续强烈反对的这一不当且不可接受的“安检”期间，令人

遗憾还发生了一桩更严重、公然侮辱其中一位代表尊严的具体事件，上述官员中

有一位被强制要求蹲在地上，随后是一连串完全无视联合国会员国代表地位的前

所未有的检查程序。 

 如以往相关来文，特别是 2023 年 7 月 6 日信函中重申的那样，针对伊朗代

表实施二次安检或所谓“运输安全管理局”程序本身以及眼下的上述最近事件，

是对有关代表人身和尊严的公然侮辱，严重违反代表人身不可侵犯的原则以及对

代表给予应有尊重的义务。我国代表遭受的侮辱和东道国措施造成的伤害是无法

弥补的，这些都妨碍他们独立、有效地履行与联合国有关的职能，同时也对他们

的精神健康造成不利影响。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谴责美国蓄意针对其代表采取的这种羞辱、居高临下的措

施，重申这些非法措施是公然违反东道国根据国际法和相关国际法律文书和框架

承担的义务，包括《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五条、《联合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联

合国总部的协定》(1947 年)、《联合国特权和豁免公约》(1946 年)和《维也纳外交

关系公约》(196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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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上述情况，并考虑到相关情况对代表有效履行职责产生的严重不利影响，

我们谨请你履行有关国际法律文书赋予你的责任和授权，确保东道国停止并不再

实施任何妨碍或以其他方式破坏伊朗代表独立、有效行使职能的行为或不行为，

包括二次安检程序。 

 请将本信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161 下的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阿米尔·赛义德·伊拉瓦尼(签名) 

 


